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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综合评

议扣分

1.面向省教育厅各处室、各地市教育局、有关学校主

管部门征集学校存在的重大问题，包括：（1）在党

的领导、校园安全、教育教学管理、资金和资产管理

、教师队伍建设、学生资助、考试招生、教育收费、

就业创业、数据统计真实性等办学方面存在的重大问

题；（2）违反教育评价改革“十不得一严禁”，造

成不良社会影响或被全省通报的情形。

2.各高职院校在参加考核时，如实报告当年存在的主

要问题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及省级层面的通报文

件、重点领域问题反馈文件、巡视巡察指出的问题等

。

3.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围绕学校存在的重大问题，按照

公平公正原则，经综合评议后，对学校进行扣分。

扣分基本原则：（1）综合

评议扣分每校不超过5分。

（2）同一事项，仅扣一次

分。（3）原则上，一个事

项如问题比较严重，扣1

分，问题很严重，扣2分，

问题特别严重，扣3分。

（4）民办学校年检不合

格，扣5分，年检结论为基

本合格，扣3分。（5）按

照有关规定被“一票否决

”或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

响或国家通报批评或性质

极其严重的，原则上扣5分

。（6）同一事项在党建和

意识形态工作考核或其他

指标已扣分的，不再重复

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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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-8

考核数据表-8.综合评议扣分（A类规划）

相关数据（除特别说明外，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：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，即时性数据
统计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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